A& K & 18F 51610750

= A ERT A

Fﬁ%‘ﬁ%?"p’f&*/ AT ‘E:f/-‘gg Hammiss o &
ettt 2 I~ N & FRYEEARR S Y ATERL
IR @E'Jf,%*‘v:“ﬂ&ﬁv%éié%é:#Bi% RHEFP > v ifn
OB
FEAGRZRFES
HRAAALFERA S ZERTOF 0 ARLIIIE1D? 21 p
w8 4 20350, 000~ » B ARFI 5 ik & 58,338 > &
A F ARG SR R AU E o T A 21
o BN o Rem KR A2 A B
e FREIFE AL B RENE 0 FE Y
AEB B R T ELID - EF AR R EE > RO
fuﬂgﬁﬁ—n% 451~ % dph 2 FIE 2 & AHH o
FRAAGFEEA S22 BT gE > FREETFE LN
KAERREAY Gor 2 AP ZFEEPHRAIon X
W FRAEFDZEHI03F2 AL/ INFRAY B w2
B0 SR oo A BEFEEA R RHRZHE 0P
AELI2#97 15p w i 8 4 4350, 000~ » & a5 ik #
156, 33%3 & > FAr A B A R R B FE R
FIEh s FNEHH - BT PN IR :}:&‘-’éﬁ%frl’flj;}\"p’g\i
Lo AR B INA o B RIS E Ao L et
ek & FRE R ERFEFPELOY T ha

)\

e

lar:

%— 7



4{@ﬁ@ﬁ’m%ﬁ%éﬁ‘
FOEAEE o TREBALGFHEL S22 FHE
%@%ﬁ&@%%*i

<

u&ﬁ?

AR A A T

13’%

IR >

Yehiz

/%]E]l.:):

276, 346~ % 4p B 2_ I

l‘ %_
S ] =) ’

&

Ap 338

B REFDE HI63% 298 How g

iﬁﬂ@ﬁﬁ”i%m’#%WW°wwﬁ4@ﬁ@ﬁﬁ
ESR glﬁ.\ﬁ Fpim2 % > HFRAEFVEZHI P EANIE
%a,%q HIRAGHGIEAPFELGEL  FRZ -
3\%ﬁA%%%%w@mﬁ BRPF o FHEA T RERTE
At s 2 mIGER B diae o
o = Y 2 114 £ 9 ! 24 2
NFRDEERT O EBE
& 114# B 7 EF % 0161075241 4
WS R AT |(AFPMFEAEL [ PliAeXp [JILAELP (1L EC
;\
001 |[#74 % U] oA R L1420 b | & L8.33%
126451 ~ £ 67 21
A2
002 |#7% % BR55 A, poARIM4 | Z5%p L | & .56. 33%
276346 ~ £ 6% 15p
A2
EHE
Wb R AT (MRS EHEAF|ENER L |ENETE
p p 350
001 |#7&% |85 4 PARIM4|ZFgEr L (R -
126451 =~ &£7022P AR N
A2 A Fe
Fl 2 p »
2.+ o W Ep
w2
4B
AL AN




(\ER)

R

)

¥ &

(w,
Iy

=4
da

- (\s

o

002

4

276346 ~

R5% 7

P B 114
£ 7716 0p

S 1 A A

&

=

O -

Pl

-rsu\\L “EL\

= é} Jo

-

o Bk L

MB

. = >
\4
XN

!

ME T E
= =
ol

2 )

P
i
m

MR R R EN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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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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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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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16107號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鄭弘杰  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萬貳仟柒佰玖拾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1月21日向債權人借款3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3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26,451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15日向債權人借款3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6.3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76,34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  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9     月    24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 洪婉琪




附表：114年度司促字第016107號利息
		編號

		請求金額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126451元

		鄭弘杰

		自民國114年6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8.33%



		002

		新臺幣
276346元

		鄭弘杰

		自民國114年6月15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6.33%







 違約金：
		編號

		請求金額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126451元

		鄭弘杰

		自民國114年7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計算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
276346元

		鄭弘杰

		自民國114年7月16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計算。 








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16107號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債  務  人  鄭弘杰  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萬貳仟柒佰玖拾柒元，及

    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

    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

    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1月21日

    向債權人借款3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33%計算，債

    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

    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

    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

    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

    積欠債權人借款126,451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

    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

    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

    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

    面，併予陳明。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

    國112年9月15日向債權人借款3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

    率6.3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

    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

    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

    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

    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76,346元及相關之利息

    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

    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

    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

    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

    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

    ，狀請  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

   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9     月    24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洪婉琪





附表：114年度司促字第016107號利息

編號 請求金額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126451元 鄭弘杰 自民國114年6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.33% 002 新臺幣 276346元 鄭弘杰 自民國114年6月15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6.33% 

 違約金：

編號 請求金額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126451元 鄭弘杰 自民國114年7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計算。  002 新臺幣 276346元 鄭弘杰 自民國114年7月16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計算。  

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

    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16107號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鄭弘杰  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萬貳仟柒佰玖拾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1月21日向債權人借款3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3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26,451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15日向債權人借款3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6.3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76,34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  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9     月    24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 洪婉琪




附表：114年度司促字第016107號利息
		編號

		請求金額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126451元

		鄭弘杰

		自民國114年6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8.33%



		002

		新臺幣
276346元

		鄭弘杰

		自民國114年6月15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6.33%







 違約金：
		編號

		請求金額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126451元

		鄭弘杰

		自民國114年7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計算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
276346元

		鄭弘杰

		自民國114年7月16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計算。 








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16107號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債  務  人  鄭弘杰  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萬貳仟柒佰玖拾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1月21日向債權人借款3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3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26,451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15日向債權人借款3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6.3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76,34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  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9     月    24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洪婉琪





附表：114年度司促字第016107號利息

編號 請求金額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126451元 鄭弘杰 自民國114年6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.33% 002 新臺幣 276346元 鄭弘杰 自民國114年6月15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6.33% 

 違約金：

編號 請求金額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126451元 鄭弘杰 自民國114年7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計算。  002 新臺幣 276346元 鄭弘杰 自民國114年7月16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計算。  

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